
西安市灞桥区民政局
2024 年养老服务项目补助申报评估情况

公示

按照《西安市民政局西安市财政局关于印发西安市推进养老

服务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申报指南的通知》(市民发〔2024〕11

号)文件要求，区民政局组织开展养老服务项目补助申报工作，

聘请第三方专业评估机构陕西惠民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对申报项

目进行评估，现将评估结果公示如下：

一、社区养老服务站建设补助

序

号
街道办事处 名称 性质 面积（㎡） 确定等级

拟申报补

助金额

（万元）

1 纺织城街办 向阳坊社区九参堂养老服务站 新建 318 三级 60

2 纺织城街办 缤纷社区养老服务站 新建 308 三级 60

3 十里铺街办 长乐坡社区九久养老服务站 新建 350 三级 60

4 红旗街办 云锦社区养老服务站 新建 390 三级 60

5 席王街办 唐都社区养老服务站 新建 455 三级 50.66

6 纺织城街办 电建社区养老服务站 提升改造 310 三级 30

7 纺织城街办 六棉社区养老服务站 提升改造 330 三级 22.84

8 十里铺街办 十里铺社区养老服务站 提升改造 300 三级 30

9 红旗街办
陕水社区臻爱居家养老服

务站
提升改造 300 一级 30



二、农村互助幸福院建设补助

10 席王街办
高科绿水东城社区养老服

务站
提升改造 325 三级 10.871

11 灞桥街办 朝阳社区养老服务站 提升改造 810 三级 30

12 灞桥街办 黄邓社区养老服务站 提升改造 582 三级 30

合计 / / / 474.371

备注：经验收评定为相应等级的服务站，按照其实际投入资金数量进行补助，新建项目补助最高不超过 60 万

元，提升改造项目补助最高不超过 30 万元。

序

号
街道办事处 名称 性质 面积（㎡） 确定等级

拟申报补

助金额

（万元）

1 狄寨街办 杜陵村农村互助幸福院 提升改造 380 三类 6

合计 / / / 6



三、社区养老服务站运营补助

序号 街道办事处 名称 核定等级 终评
拟评估补助金

额（万元）

1 纺织城街办 三棉社区养老服务站 三级 77 7.7

2 纺织城街办
西安市灞桥区金福祉日间照料

中心
三级 62.3 6.23

3 纺织城街办 电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 三级 61.1 6.11

4 纺织城街办 纺星社区养老服务站 一级 86.9 5.214

5 纺织城街办 枣园刘社区养老服务站 一级 78.19 4.6914

6 纺织城街办 向阳坊社区养老服务站 一级 83 4.98

7 纺织城街办 六棉社区养老服务站 三级 87.7 8.77

8 纺织城街办 一印社区养老服务站 一级 82.8 4.968

9 红旗街办 延河社区养老服务站 三级 88.2 8.82

10 红旗街办 半坡社区养老服务站 三级 63.3 6.33

11 席王街办 闫家滩社区养老服务站 三级 90 9

12 席王街办 柳烟社区养老服务站 三级 87.5 8.75

13 席王街办 高科绿水东城社区养老服务站 三级 84.8 8.48

14 席王街办
普华浅水湾社区熙和颐嘉日间

照料中心
三级 62.4 6.24

15 席王街办 车站社区养老服务站 二级 62 4.96

16 席王街办 万象湾社区养老服务站 三级 61.3 6.13

17 灞桥街办 黄邓社区养老服务站 三级 65.8 6.58

18 灞桥街办 朝阳社区养老服务站 一级 88.7 5.322

19 灞桥街办 香胡湾社区养老服务站 一级 75.1 4.506

20 十里铺街办 蒋家湾社区养老服务站 三级 84.05 8.405



21 十里铺街办 李家堡社区养老服务站 三级 90.69 9.069

22 十里铺街办 秦孟街社区养老服务站 三级 80.9 8.09

23 十里铺街办 尉家坡社区养老服务站 三级 71.38 7.138

24 洪庆街办 火箭军社区养老服务站 一级 72 4.32

合计 / / 160.8034

四、农村互助幸福院运营补助

序号 街道办事处 农村互助幸福院名称 等级 区级终评

拟评估补

助金额

（万元）

1 狄寨街办
杜陵村农村互助幸福院 三类 79 1.98

2 红旗街办 常家湾村农村互助幸福院 三类 67.5 1.688

3
红旗街办 南江村农村互助幸福院 三类 64 1.6

4
红旗街办 神峪寺沟农村互助幸福院 三类 71 1.775

5 洪庆街办 燎原村农村互助幸福院 三类 80 2

6 洪庆街办 郭李村农村互助幸福院 三类 75 1.875

7 洪庆街办 常王农村互助幸福院 三类 77 1.925

合计
/ / 12.843



五、家庭养老床位运营补助

序

号

机构

名称

完全失能 重度失能 中度失能 轻度失能 能力完好

评估奖励

金额（万

元）

服务

人数

奖励

标准

奖励

金额

服务

人数

奖励

标准

奖励

金额

服务

人数

奖励

标准

奖励

金额

服务

人数

奖励

标准

奖励

金额

服务

人数

奖励

标准

奖励

金额

1

西安

市灞

桥区

十里

铺街

道综

合养

老服

务中

心

38 80 3.648 28 50 1.680 6 40 0.288 11 30 0.396 0 20 0 6.012



六、养老机构、综合养老服务中心运营奖励

序号 机构名称

年度运营奖励资金（单位：万元）

第三方核实

金额

西安市养

老服务信

息平台

最终建议补助

金额

1 灞桥区社会福利中心 21.144 21.144 21.144

2 西安市灞桥区仁德老年公寓 12.036 12.036 12.036

3 灞桥区四方老年公寓 11.738 11.738 11.738

4 西安市灞桥区东林老年公寓 8.171 8.171 8.171

5
西安市灞桥区白鹿原养老康复

中心
5.134 5.134 5.134

6
灞桥区十里铺街道综合养老服

务中心
1.013 1.013 1.013

合计 59.236 59.236 59.236

公示期为期7个工作日（2024年5月24日——2024年6月1日）。

联系人：赵楠 联系电话：83321050

西安市灞桥区民政局

2024年5月24日


	备注：经验收评定为相应等级的服务站，按照其实际投入资金数量进行补助，新建项目补助最高不超过60万元，

